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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3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洲股份”）于 2017 年 3 月以非公开方式向新疆兆

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兆华投资”）和天津兆华创富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兆华创富”）分别发行 46,212,499 股股份和 2,245,910 股股份；2017 年 3 月 31 日，兆华投资和兆华
创富将其所持有前述股份质押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
汽车”），作为其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履约担保。

2021年 7 月 19 日，公司及新宇汽车为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办理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前，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所持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前所持质
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前所持质押
股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

兆华投资 5,122,888 2017-3-31 新宇汽车 0.9109%

兆华创富 248,971 2017-3-31 新宇汽车 0.0443%

合计 5,371,859 -- -- 0.9552%

二、本次为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所持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相关说明
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为公司 2016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方，根据公司与

业绩承诺方于 2016年 7月 5日签署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兆华领先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020 年 4 月 13 日，各方又签署了《备忘录》。
根据该备忘录：（1）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作为业绩承诺方，对标的公司兆华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兆华供应链”）在业绩承诺期间产生但尚在正常信用期的应收款（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余额
为 2,750.87万元）承担回收和补偿责任；（2）在上述应收款回收前，公司同意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以仍
在限售的部分股票作为质押，且对应该部分应收款所需质押股票的数量为 6,549,692 股（其中：兆华投

资质押 6,246,132 股，兆华创富质押 303,560 股；以龙洲股份股票 2020 年 4 月 13 日收盘价 4.20 元/股
计算）；（3）公司应按应收款回款比例逐步完成对前述质押股票的解押。

截至 2021年 6月 25日， 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还需承担回收和补偿责任的应收款为 2,299.85 万
元。 为此，兆华投资、兆华创富与龙洲股份于近日签署了《应收账款代偿支付协议》，约定由兆华投资和
兆华创富以现金支付方式代为偿还应收款 2,299.85 万元；其中，兆华投资向兆华供应链代为偿还金额
为 730万元，兆华创富向兆华供应链代为偿还金额为 1,569.85 万元。 同时，龙洲股份同意为兆华投资
和兆华创富所持质押的龙洲股份股票办理解除质押， 本次为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办理解除质押的数
量分别为 2,122,888股和 248,971股。

（二）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逐笔
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兆华
投资 否 2,122,888 2017-3-31 2021-7-19 新宇

汽车 0.3775%

兆华
创富 否 248,971 2017-3-31 2021-7-19 新宇

汽车 0.0443%

合计 -- 2,371,859 -- -- -- 0.4218%

本次公司为兆华投资和兆华创富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后， 兆华投资所持公司股份中仍处于质押状
态的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仍处于质押状态的
股份
（股）

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逐笔
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兆华
投资 3,000,000 0.5335% 2017-3-31 -- 新宇汽车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9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期满未

减持公司股份公告
公司董事卞大云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2020年 12月 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期满未减持公司股
份及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9），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卞大云先
生计划在自上述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5,000股（包含本数，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 0.00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期
限已届满，在此减持计划期间内，卞大云先生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近日，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卞大
云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卞大云先生前次预披露的减持
计划已期满，在减持期内未发生减持。 现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将卞大云先生的
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届满及实施情况
2020年 12月 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期满未减持公司股份及未来
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9），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卞大云先生计划在

自上述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5,000 股
（包含本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0.006%）。

2021年 4月 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未减持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6），对卞大云先生减持计划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卞大云先生减持计划期届满，未减持公司股
份， 其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卞大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和进展情况披露。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4、本次减持计划期满未发生减持，不存在与前期已披露的相关减持意向或承诺不一致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减持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7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就业绩补偿事项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一、 业绩补偿的基本情况
（一）2018年业绩补偿基本情况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股份”、“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范平等置入资产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补偿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奇卡卡”）交易对方签署的《现金购买
摩奇卡卡股权协议》及《＜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之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补偿义务人范平、邱晓霞、付鹏应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各项补偿，其中现
金补偿合计 169,207,675.92元，股份补偿数量合计为 15,541,914股，返还分红 637,617.11元。具体明细
如下：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额的
比例

补偿内容

现金补偿金额（元） 股份补偿数（股） 分红返还金额（元）

范平 56.62% 95,805,382.91 8,799,832 361,018.81

邱晓霞 24.10% 40,779,052.85 3,745,601 153,665.73

付鹏 19.28% 32,623,240.16 2,996,481 122,932.58

合计 100% 169,207,675.92 15,541,914 637,617.11

注：现金补偿金额包含股份补偿尾差现金合计 34.29元。
股本补偿部分，公司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完成对范平、邱晓霞、付鹏所持富春股份股票进行 1 元回

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 8月 17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补偿部分股份回购并注销完成的公告》。

现金补偿部分，公司已经于应支付补偿义务人第三、四期的股权转让款中抵付 91,379,215.22 元，
第五期股份转让款中抵付 73,333,333.34 元， 综上补偿义务人未履行的 2018 年业绩补偿款
5,132,744.47元（含分红款）。

（二）2019年业绩补偿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20年 5月 20日召开了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范平等对置入资产 2019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补偿方案的议案》。

补偿义务人范平、邱晓霞、付鹏应履行的 2019年补偿义务，明细如下：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额的
比例

补偿内容

现金补偿金额（元） 股份补偿数（股） 分红返还金额（元）

范平 56.62% 123,236,843.77 11,467,249 585,123.77

邱晓霞 24.10% 56,015,096.27 4,582,727 233,836.55

付鹏 19.28% 46,387,597.68 3,521,464 179,684.96

合计 100% 225,639,537.72 19,571,440 998,645.28

股本补偿部分，公司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完成对范平、邱晓霞、付鹏所持富春股份股票进行 1 元回
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6月 23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补偿部分股份回购并注销完成的公告》。

现金补偿部分，补偿义务人未履行的 2019年业绩补偿款合计 226,638,183.00元（含分红款）。
综上，补偿义务人范平、邱晓霞、付鹏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现金补偿累计未履行的部分合计

为 231,770,927.47元（含分红款），具体明细如下：

应补偿对象 承担应补偿金额的比
例

2018 年未履行现金补
偿金额（元）

2019 年未履行现金补偿金
额（元）

合计未履行现金补偿
金额（元）

范平 56.62% 694,670.40 123,821,967.54 124,516,637.94
邱晓霞 24.10% 2,465,579.18 56,248,932.82 58,714,512.00
付鹏 19.28% 1,972,494.90 46,567,282.64 48,539,777.54
合计 100.00% 5,132,744.47 226,638,183.00 231,770,927.47

（三）摩奇卡卡经营进展
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20

年 12月 30日召开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将摩
奇卡卡 100%股权转让给福建富春投资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后，摩奇卡卡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二、 本次业绩补偿诉讼及其进展
（一）提起诉讼
2020年 7月 13日，公司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就业绩补偿款事项提起起

诉，法院已受理并出具《民事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闽 01民初 1036号】，诉讼请求如下：
1、 请求法院判决范平、 邱晓霞、 付鹏分别承担现金补偿 123,236,843.77 元、56,015,096.27 元、

46,387,597.68元，合计 225,639,537.72元；
2、请求法院判决范平、邱晓霞、付鹏返还已分配的利润 585,123.77 元、233,836.55 元、179,684.96

元，合计 998,645.28元；
3、请求法院判决范平、邱晓霞、付鹏承担逾期支付现金补偿、已分配利润的违约金 5,540,290.12

元、2,368,755.06元、1,991,682.68元（以日万分之六点五八计算违约金暂计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止，应
计至全部还清补偿金额之日止）；

4、判令范平、邱晓霞、付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律
师费等。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7月 15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就业
绩补偿事项提起诉讼的公告》。

（二）追加诉讼请求
2020年 11月 4日，公司向福州中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诉讼请求如下：
1、 请求法院判决范平、 邱晓霞、 付鹏分别偿付 2018 年业绩补偿款 694,670.40 元人民币、

2,465,579.18元人民币、1,972,494.90元人民币，合计 5,132,744.47元人民币；
2、请求法院判决范平、邱晓霞、付鹏承担逾期支付现金补偿、已分配利润的违约金 3,656.74 元、

12,978.81元、10,383.21元（以日万分之六点五八计算违约金暂计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止，应计至全部
还清补偿金额之日止）；

3、 请求法院判决范平、 邱晓霞、 付鹏支付公司代垫的 2018 年回购注销税费 54,558.96 元、
23,222.73元、18,578.18元；

4、由范平、邱晓霞、付鹏共同承担诉讼费用等。
（三）本次判决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福州中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公司支付 2019 年业绩现金补偿、

返还已分配利润、股份补偿不足转现金补偿款 123,821,967.54 元、56,248,932.82 元、46,567,282.64 元及
违约金（违约金分别以 123,821,967.54 元、56,248,932.82 元、46,567,282.64 元为基数，2020 年 6 月 6 日
起至 2020年 8月 19日期间违约金按年利率 24%计付， 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

2、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公司支付 2018 年业绩现金补偿、
返还已分配利润款 694,670.4 元、2,465,579.18 元、1,972,494.9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分别以 694,670.4
元、2,465,579.18元、1,972,494.9元为基数，2020年 10月 2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

3、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公司支付垫付的税费 54,558.96
元、23,222.73元、18,578.18元。

4、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反诉原告范平、邱晓霞、付鹏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
费 1,378,200.9元、421,090.39元、276,423.87元。

如果各方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1,250,775 元，由公司承担 47 元，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分别承担 673,064 元、
316,140元、261,524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范平、邱晓霞、付鹏共担。 反诉案件受理费 13,761.5
元，由范平、邱晓霞、付鹏共担 2,734.5元，由公司承担 11,02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福州中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一般诉

讼事项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中的相关章节。
四、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 2020年末，公司已根据预期可收回业绩补偿金额合计计提坏账准备 1.22 亿元，该案件实际

收回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上述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不能确定。 公司将持
续关注诉讼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 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1-088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通过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基本情况如下：
一、 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
受理号：CYHB2050315
通知书编号：2021B02260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03264
剂型：注射剂
规格：200ml:20.650g(按总氨基酸计)
申请事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审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 [2015]44 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 年第
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我公司开发的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于 2010 年 6 月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

品注册批件（批件号：2010S00702）。 2020年 6月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提交一致性
评价补充申请并获受理，2021年 7月，该产品正式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用于补充机体日常生理功能所需的能量及营养成份。
我公司本次获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有两种包装形式，分别为钠钙玻

璃输液瓶包装和外阻隔袋三层共挤输液用袋包装。
我公司开展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一致性评价研究，选择的参比制剂为日本原研上市的

“ 输液（日文）/AMINIC (英文）”，其批准的适应症主要为低蛋白血症、低营养状态和手术
前后等状态时的氨基酸补充，原研产品于 1988 年在日本批准上市，其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充
分证明。我公司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一致性评价整个研究过程按照相应的技术要求和指导原
则开展，与原研参比制剂进行了全面的质量对比研究，质量与参比制剂一致。

我公司为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国内首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企业。
据米内网数据显示，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Ⅶ）在城市公立及县级公立医院 2020 年销售额约

7.93亿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该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同类型药品市场竞

争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1-089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
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基本情况如下：
一、 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
受理号： CYHB2007289
证书编号：2021B02081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17055
剂型：注射剂
规格：900ml[脂肪乳注射液（20%）159ml；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7）188ml；葡萄糖注射液（11%）

553ml]
申请事项：补充申请-增加药品规格等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审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
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增加 900ml[脂肪乳注射液（20%）159ml；复方氨基

酸注射液（17）188ml；葡萄糖注射液（11%）553ml]规格，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二、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我公司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于 2018年 3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

批件，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H20183051，规格为 1440ml（20%脂肪乳注射液 255ml；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300ml；11%葡萄糖注射液 885ml），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容器为外阻隔袋三层共挤输液用三室袋。 本品
用于不能或功能不全或被禁忌经口/肠道摄取营养的成人患者。 作为肠外营养液，可提供营养支持，以
维持机体氮平衡所需的氮量，碳水化合物和必需脂肪酸。 本品的包装袋分内袋与外袋，在内袋与外袋
之间放置氧吸收剂，内袋由两条可剥离封条分隔成三个独立的腔室，分别装有葡萄糖注射液、复方氨

基酸注射液及脂肪乳注射液。
2020年 9月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提交增加规格补充申请并获受理，2021 年

7月获得批准，规格为 900ml[脂肪乳注射液（20%）159ml；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7）188ml；葡萄糖注射液
（11%）553ml]。

本次增加的 900ml规格是对本品现有规格 1440ml的有效补充， 可以满足临床上对于小规格三腔袋
肠外营养产品的需求。 与原规格相比，900ml规格可避免临床使用中可能出现的能量过剩，而且更适合作
为补充性肠外营养（SPN）支持，便于临床上灵活地进行个性化营养支持并减少浪费和降低医疗成本。

据米内网数据显示，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 2020 年在中国城市公立及县级公立
医院销售额超过 24亿元人民币。

三、 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该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同类型药品市场竞

争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1-090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
秀莲女士的通知，获悉范秀莲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押数量
(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范秀莲 是 1245 5.57% 1.16% 2020年 7月 20日 2021年 7月 20日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合计 - 1245 5.57% 1.16%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 冻
结 / 拍卖等数
量（万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万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王俊民 39,955.04 37.19% 11,506.0212 28.80% 10.71% 0 0% 0 0%
范秀莲 22,346.56 20.80% 8960.0000 40.10% 8.34% 0 0% 0 0%
郑伟 17,087.76 15.90% 0.000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79,389.36 73.89% 20,466.0212 25.78% 19.05%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1-091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1791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提交的《海思科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上交所主板和深交所主板、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华泰联合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华泰联合等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规定期限内
及时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同时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
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971 证券简称：ST高升 公告编号：2021-43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

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被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今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鼎实业”） 管理人的《关于对所持有股票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的告知函》（蓝鼎破整
〔2021〕003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蓝鼎实业破产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实业因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向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仙桃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仙桃法院于 2019年 7月 3日裁定受理蓝鼎实业破产重整申请，并于 2019
年 7月 8日指定蓝鼎实业清算组担任蓝鼎实业管理人。 2021年 2月 22日仙桃法院裁定终止蓝鼎实业
重整程序，并宣告蓝鼎实业破产；2021 年 6 月 21 日仙桃法院作出（2021）鄂 9004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裁定受理蓝鼎实业破产清算申请。

根据蓝鼎实业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关于申请对蓝鼎实业（湖北）有限
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及资产处理的议案》，经质押权人多次申请并报仙桃法院批准执行，管理人已对蓝
鼎实业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 90,178,582 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0%）进行第一次公开
整体拍卖。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蓝鼎
实业（湖北）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将被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34号）。

二、股东股份拍卖的进展情况
管理人于 2021年 7 月 19 日上午 10 时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止已在淘宝网阿里拍卖破

产强清平台（https://susong.taobao.com）对蓝鼎实业所持公司股份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整体拍卖，因没有
竞买人报名竞拍，第一次公开拍卖流拍。 管理人于 2021年 7月 21日报请仙桃法院审查批准后拟对上
述股票进行第二次公开整体拍卖，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拍卖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
人

本次涉及拍
卖股数

拍卖开始日
期

拍卖截止日
期 拍卖人

本次拍卖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原因

蓝鼎实
业 否 90,178,582

2021 年 8 月
9 日上午 10
时

2021 年 8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蓝鼎实业管
理人 100% 8.60% 破 产 清

算

本次拍卖的平台为淘宝网阿里拍卖破产强清平台（https://susong.taobao.com），公告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正式拍卖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9 日上午 10：00 起至 2021 年 8 月 10 日上午 10：00 止，起拍
价格定为 225,446,455元（每股 2.50元），保证金 500万元，增价幅度为 100 万元的整数倍（具体情况以
发布的拍卖公告为准）。

2、股东股份累计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蓝鼎实业持有公司股份 90,178,582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8.60%，其中 90,178,582股处于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状态，90,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本次蓝鼎实业
拟被拍卖的股份数量为 90,178,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0%。 蓝鼎实业累计（包括本次）被拍卖的股
份数量为 145,538,582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8%。

三、本次拍卖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蓝鼎实业所持公司股份的第一次拍卖已流拍，第二次拍卖尚未开始。 后续如上述程序完成，蓝

鼎实业将不再持有公司的股份。 此次股权变更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
注此次拍卖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71 证券简称：ST高升 公告编号：2021-44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岱先生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袁佳宁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承诺事项概述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年 6月 18日、7月 6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承诺函＞的公告》（2021-35 号）、《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2021-40号），公司子公司上海莹悦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利润，袁佳宁因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被质押，尚未向公司补偿
相应的股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袁佳宁先生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岱先生于 2021年 6月
17日分别作出如下承诺：

（一）袁佳宁先生承诺
“1、 我承诺解除股票质押并将解除质押后的股票补偿给公司， 如无法实现则另外购买公司股份

26,251,609股向公司进行补偿；
2、我承诺在三个月内实现公司对本人应补偿股票 26,251,609 股的回购注销，并无条件配合公司

办理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即对本人具有约束力，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

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
（二）张岱先生承诺
“1、我愿以自身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个人资产提供保证：如三个月后袁佳宁不能解除质

押，我将以自有资产替袁佳宁履行对公司的股份补偿义务；
2、我承诺在三个月内实现公司对袁佳宁应补偿股票 26,251,609 股的回购注销，我作为保证人因

履行上述保证事项受到的经济损失将与袁佳宁另行协商进行补偿。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即对本人具有约束力，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

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袁佳宁先生仍一直在积极筹措资金中，将努力尽快解除股票的质押状态或购买公司股

票。 张岱先生已多次督促袁佳宁先生尽快履行股票补偿义务，并同时正协助袁佳宁先生进行所需资金
的筹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承诺函的履行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1-30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合伙人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锦豫”）。 西藏昱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公司二级子公司西藏
锦仁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锦仁”）为和谐锦豫的普通合伙人；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和谐腾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开元二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海歌斐玉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昆仑智云（天津）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焦作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一级子公司西藏锦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和
谐锦豫的有限合伙人；公司二级子公司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和谐锦豫的管理人。2017年
9月，和谐锦豫通过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上述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17年 7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于 2017年 9月 26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的产业基金完成备案登记的公告》，于 2018年 2月 12日披
露的《关于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增加有限合伙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于 2018 年 8
月 27日披露的《关于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新增合伙人的公告》，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新增合伙人暨募集完毕的公告》，于 2019 年
11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和谐锦豫合伙人份额变动的公告》，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和谐锦
豫合伙人份额变动的公告》,于 2020年 9月 1日披露的《关于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合伙人变动的公告》，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受让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认缴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以及于 2020年 11月 19日披露的《关于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合伙人变动的公告》。

2021年 7 月 20 日，经和谐锦豫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锦仁同意，广州越秀金信二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越秀金信”）及广州金蝉智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蝉智选”）
拟以零对价分别受让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昱驰”）对
和谐锦豫人民币 2.8亿元以及 0.53亿元认缴未实缴的出资额，本次交易完成后，越秀金信和金蝉智选
将成为和谐锦豫有限合伙人，宁波昱驰将从和谐锦豫退伙。

一、新增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越秀金信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2GBJ20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自编 1号楼）X1301-G024336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广州越秀金信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备案为创业投资基金，基金

编号 SNR938。
越秀金信的有限合伙人为广州越秀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远见同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普通合伙人为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越秀金信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越秀金信主要投资领域为：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越秀金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广州金蝉智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 5月 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XTRM48A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自编 1号楼）X1301-F012915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越秀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广州金蝉智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备案为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

SQT439。
金蝉智选的有限合伙人为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为广州越秀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蝉智选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蝉智选主要投资领域为：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金蝉智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和谐锦豫其他合伙人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本次合伙人变动前后，和谐锦豫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名称 类型
本次份额转让前 本次份额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比例 认缴出资额 比例

1 西藏锦仁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100 0.01%

2 西藏昱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100 0.01%

3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5,000 24.72% 165,000 24.72%

4 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 7.49% 50,000 7.49%

5 西藏锦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98% 100,000 14.98%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3,300 4.99% 0 0.00%

7 北京和谐腾飞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98% 100,000 14.98%

8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开元二期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3.00% 20,000 3.00%

9 珠海歌斐玉尧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76,500 11.46% 76,500 11.46%

10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25 0.36% 2,425 0.36%

11 昆仑智云（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4.98% 100,000 14.98%

12 焦作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3.00% 20,000 3.00%

13 广州越秀金信二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0 0% 28,000 4.20%

14 广州金蝉智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0 0% 5,300 0.79%

合计 667,425 100.00% 667,425 100.00%

认缴出资额比例的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三、备查文件
1.《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之认缴协议》；
2.《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3.《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270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21〕070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下属全资及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明”）提供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1年 7月 20日，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的担保书，为上海华明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4月 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号）、《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号）、《关于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号）。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上海华明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8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有效期为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公司为上海华明提供担保的

事项在授权的 80,000万元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 4月 3日
注册资本：3911.225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毅
注册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977号
主营业务：电力设备（除专项）（生产，销售，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华明系公司 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766,460,172.23 2,428,226,206.71
负债总额 796,592,778.65 601,807,019.2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98,466,855.55 281,344,711.12
流动负债总额 621,048,379.35 439,726,866.13
净资产 1,969,867,393.58 1,826,419,187.49
资产负债率 28.79% 24.78%

项目 2020年度
（经审计）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4,905,416.92 922,963,027.22
利润总额 196,572,267.04 244,515,570.21
净利润 170,003,968.67 209,281,413.1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上海华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 7月 20日，因上海华明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的担保书（以下简称“担保书”）。 公司对上海华明该笔融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书主要内容为：
被担保人（借款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

加三年止。
最高债权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担保书的生效：担保书于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名章并加盖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以上对外担保事项及金额均符合公司《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和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81,635万元，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1.21%。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1-047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拟减持股份的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股东郑本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476,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9692%），计划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69,1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 0.2423%）。

2、股东易欣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1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985%），计划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7,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 0.0246%）。

2、股东杨任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985%），计划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7,500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 0.0246%）。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郑本铭先生、易欣女士、杨任东先
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郑本铭 监事会主席 1,476,600 0.9692%

易欣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0,000 0.0985%

杨任东 财务总监 150,000 0.098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姓名 股份来源 拟减持股份数量
（股）

拟减持股份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比例

拟减持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郑本铭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
股份（含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不 超 过 369,100
股 25% 0.2423%

易欣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解锁股份。 不超过 37,500股 25% 0.0246%

杨任东 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解锁股份。 不超过 37,500股 25% 0.0246%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
口期，则不进行减持）。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决定，但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如果公司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
进行调整），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三、承诺与履行情况
郑本铭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承

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股份
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
或导致无效。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上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在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满后的一
年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易欣女士、杨任东先生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郑本铭先生、易欣女士、杨任东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
为，本次减持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
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拟减持股份的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相关承诺。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
门后续出台有关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也将严格遵照规定执行。

3、本次拟减持股份的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郑本铭先生、易欣女士、杨任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5
优先股代码：140006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捐赠 1 亿元支持防汛救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捐赠事项概述
当前，河南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造成重大损失。 为践行社会责任，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或“公司”）拟捐赠人民币 1 亿元，用于郑州等灾情严重地区的
防汛救灾、群众帮扶、卫生防疫及灾后重建工作。 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捐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捐赠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捐赠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捐赠是为了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本

次对外捐赠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对投资者
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6
优先股代码：140006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暴雨灾害未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当前，河南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一时间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密切关注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要求各区域、各部门及时排查险情、
上报总部，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应急预案，保障公司正常运营。

截止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稳定，未受到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21 日


